[bookmark: _GoBack]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4學年度飛盤爭奪錦標賽競賽規程

1、 依    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050005976K號函辦理。
2、 目    的：提倡大專校院飛盤爭奪賽運動水準，推廣飛盤運動，增加優秀選手比賽經驗，並為2018年世界飛盤爭奪24歲分齡爭奪錦標賽做準備，宣導105年全民運動會飛盤比賽項目。
3、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4、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5、 承辦單位：長榮大學、真理大學、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飛盤委員會
6、 協辦單位：長榮大學飛盤社
7、 比賽項目：飛盤爭奪賽（七人制）
8、 比賽時間：105年5月6至8日（五、六、日）。
9、 比賽地點：長榮大學田徑場草坪和足球場草坪
10、 參加單位：凡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會員學校均可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比賽，每校各
組限報名一隊。
11、 參加資格：
（1） 參加比賽之運動員以各校104 學年度第二學期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教育部頒布之正式學制者，選讀生、先修生、補習生、空中補校、僑生專修班及各種短期訓練班學生不得參加)。軍、警校院以正期生及專科部學生為限，空中大學之運動員必須是104 學年度正式註冊選課之學生始得參賽。(須檢附參賽運動員第二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及選課單影本)。
（2） 身體狀況：身體健康及性別，由參加各校自行指定醫院檢查及性別認定，可以參加劇烈運動者，始能報名參加。
12、 競賽分組及限制：(如各組註冊隊伍未達2隊，得合併組別進行)。
 （一）公開男生組 （二）一般男生組 （三）公開女生組 （四）一般女生組
1. 公開男生組：103學年度大專校院飛盤錦標賽前4名之隊伍及就讀於大專體育總會會員學校且符合參賽隊員資格4人〈含〉以上者需參加本組。
2. 一般男生組：比賽隊員中於參賽隊員資格限制中人數符合3人〈含〉以下 (含運動績優獨招、推甄、保送甄試)及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學生可參加一般男生組。
3. 公開女生組：103學年度大專校院飛盤錦標賽前4名之隊伍及就讀於大專體育總會會員學校且符合參賽隊員資格4人〈含〉以上者需參加本組。
4. 一般女生組：比賽隊員中於參賽隊員資格限制中人數符合3人〈含〉以下 (含運動績優獨招、推甄、保送甄試)及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學生可參加一般女生組。
  (二) 參賽隊員資格限制
1. 依大專體育總會104.04.27第七屆第五次技術暨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2.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參加公開組：
(一)曾具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之學生。 
(二)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入學大專校院及專科學校五
    年制（以下簡稱五專）之學生。 
(三)入學管道採計運動專長術科檢定或術科測驗(非基本體能)或運動成績之學生。
(四)具有社會甲組或職業運動員資格。 
(五)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入選各競賽種類之國家代表隊運動員，唯身心障礙比
    賽之國家代表隊，不涉及105年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條第七款第一至四目者，得
    參加一般組。 
(六)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參加國際運動總會、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舉辦之錦標
    賽、認可之國際比賽，或列有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之國際排名。 
(七)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獲得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聯賽最優級組或本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最優級組前八名運動員
「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係指下列系所：
	編號
	單位（學系）名稱
	編號
	單位（學系）名稱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運動競技學系(含碩士班)
	1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含碩士班)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1
	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4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暨研究所
	13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運 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5
	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4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含碩士班)

	6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陸上運動學系、水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技擊運動學系、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15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6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含運動教練碩士班)、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7
	國立體育大學--陸上運動技術學系、球類運動技術學系、技擊運動技術學系、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17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競技運動學系(含碩士班)、技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
	18
	國立高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9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9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所)


13、 報名辦法：
（1） 日期：請填妥所附之報名表，自即日起至105年4月17日（日）晚上12點止，逾期恕不受理及更改報名表。
（2） 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並附上所有選手之學生證明文件影本，逕寄至電子信箱：ctfda@yahoo.com.tw並完成匯款後，請自行以電話確認完成報名手續，胡琨 秘書長，電話：0986286752。
（3） 報名費用：每人500元，以隊伍為單位一併繳交，請於報名截止日隔日前轉帳或電匯至中華民國飛盤協會帳戶後並於第二個工作天後主動以電話確認。本會銀行資料如下：
 戶名：中華民國飛盤協會；銀行名稱：永豐銀行
 分行：台中分行，代號：807-0036；帳號：003-001-0015520-9
（4） 每隊人數上限 20人。
（5） 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6） 本次比賽所有參賽選手之保險，由大會統一投保。
（7） 外籍選手請務必在備註欄填寫護照號碼以及國籍。
14、 競賽規則：依據WFDF世界飛盤總會最新核定之規則。
15、 比賽辦法：
（1） 檢錄：
1. 請各隊於每場比賽開始30分鐘前，攜帶學生證正本由隊長帶領所有選手至大會檢錄。
（2） 賽制：（以下比賽規定為預定規劃，將視實際報名隊伍及分組於抽籤後公布）
1. 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各組前兩名晉級複賽，經交叉復賽後進入決賽。
2. 每場為上下半場各15分鐘，完全時間制。
3. 比賽時間內若其中一隊先達到11分者勝。
4. 上下半場時間終了時須將該分進行結束，下半場時間終了時領先隊領先兩分以上則獲勝，若僅領先一分，則需將該分進行結束，若雙方平手，先得下一分者獲勝。
5. 時間滿15分鐘時，該分需得分後始得進入中場休息，時間為5分鐘。
（3） 暫停規定：上下半場各一次暫停，每次暫停2分鐘。
（4） 名次判定：
0. 各組以勝場多者為勝；
0. 若兩隊戰績相同時，則以該兩隊該場勝負判定；
0. 若三隊戰績相同時，則以相關場次之總得失分差判定；
0. 若得失分差相同時，則以相關場次之得分多者判定；
0. 若總得分相同時，則以相關場次之總失分少判定；
0. 若以上皆無法判定時，則各隊派出一名選手進行擲遠PK賽，每隊一次投擲機會，最遠者獲勝。
（5） 其他規定：
1. 排名計算：依據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3學年度飛盤爭奪錦標賽之排名作為本屆排名，依照分組數依序分組。未於去年參加之學校，將以抽籤方式進行分組，抽籤將於4月18日（一）晚間7點於協會會址進行（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101號14樓之4），未派代表之隊伍將由協會代抽。賽程將於4月20日（三）公布於中華民國飛盤協會官方網站。
2. 大會於決賽時可依隊伍要求並經兩隊同意設置2-4名觀察員。
3. 比賽選手請穿著統一顏色之隊服（包含上衣及褲子），且上衣必須要有背號（每個數字高度需大於15公分，寬度須大於5公分，並印製或繡於背上），若無統一顏色之隊服、不著運動服裝者或上衣未印有背號者不得下場比賽。
4. 比賽依照大會時間表進行，若該場比賽開始後五分鐘內沒有五位選手出場比賽，則對方以得1分開始比賽。
5. 以上兩項罰則若同時發生，罰則可累計計算。
6. 選手上場比賽時務必穿著符合規定之釘鞋(膠釘)，以維護個人及他人之安全。
7. 大會不提供預防性貼紮防護，若有需要請自備耗材，請運動防護員協助。
8. 對比賽之規定有異議者，請隊長或教練於領隊會議時提出並由各隊出席代表投票決定。
9. 大會提供飲用水、水果及麵包等輕食，大會可代訂便當，便當請於比賽當天上午10點前向大會登記。
16、 領隊暨技術會議：
(1) 日  期：105年5月5日（星期四）晚上8點00分舉行。
(2) 地  點：另行通知。
(3) 參加會議者，如非領隊本人或持有授權代理委託書教練，則不得提出各項相關問題之異議；在會議中，每單位只限一人有發言權與表決權。
(4) 對運動員資格問題有疑問時，可在會議中提出，交由大會處理。
(5) 領隊會議無權作有違「競賽規程」之決議，否則其決議無效。
17、 獎勵：錄取優勝之原則如下：各組報名隊數在十八隊（含員）以上時取優勝前六名；八至十七隊時取四名；五至七隊取三名；三至四隊取二名；二隊取一名。
18、 罰則：
(1) 各隊如有不符規定之選手出賽時，一經查覺即停止該隊繼續比賽，所有賽完之成績不予計算，並取消該單位所獲得之成績﹝名次﹞及繳回所領之獎品，另函請主管單位議處。
(2) 比賽期間如有選手互毆，侮辱裁判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選手出賽外，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3) 選手的身份證明不符事實時，法律責任應由所屬學校主管負責。
(4) 有關選手之資格申訴，經當場檢查照相存證後由承辦單位函總會轉呈教育部查詢處理。
(5) 違反上述(一)、(二)、(三)所列情形者，將分別函告所屬學校及主辦單位，並停止該單位參加大專體育總會所舉辦之各項比賽一年。
19、 申訴辦法：
(一)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即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出異議。
(二)運動員資格申訴，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其他申訴均應在該比賽後一小時內提出，否則不予接受。
(三)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律不受理；比賽進行中有不服裁判之判決時，得由其領隊或教練向大會提出申訴，但比賽仍須繼續進行，不得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四)申訴書由領隊或教練簽名蓋章後，向大會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整，申訴成立後，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五)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20、 附則：
(一)各參加單位一切費用自理。
(二)本規程經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審核報教育部體育署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自105學年度起預計分組方式如下：
          1.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1）限參加104學年度大專校院飛盤錦標賽，獲公開組第1名至第6名之隊伍。
 （2）限參加104學年度大專校院飛盤錦標賽，獲一般組第1名至第2名之球隊。
          2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1）參加104學年度大專校院飛盤錦標賽，獲公開組第7名以後之隊伍(具一般組資格者，不在此限)。
           （2）招收運動績優生或一般組自願升級之球隊。
          3.一般男生組：比賽隊員中於參賽隊員資格限制中人數符合3人〈含〉以下 (含運動績優獨招、推甄、保送甄試)及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學生得報名參加。
          4.公開女生組：104學年度大專校院飛盤錦標賽前2名之隊伍及就讀於大專體育總會會員學校且符合參賽隊員資格者得組隊參賽。
          5.一般女生組：比賽隊員中於參賽隊員資格限制中人數符合3人〈含〉以下 (含運動績優獨招、推甄、保送甄試)及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學生得報名參加。
備註：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3學年度飛盤爭奪錦標賽排名：
	名次
	男子組
	女子組

	一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二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三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四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4學年度飛盤爭奪錦標賽報名表
	學校
	
	組別
	□公開男子組 □一般男子組 
□公開女子組 □一般女子組

	領隊
	
	管理
	
	教練
	

	聯絡人
	               電話：               e-mail:

	隊員職稱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背號
	身分證(ID)
	會員
	費用
	非
會員
	費用
	符合參賽資格限制
	法定代理人

	範例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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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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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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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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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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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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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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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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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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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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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隊員
	
	
	
	
	
	450
	
	500
	
	

	17
	隊員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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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隊員
	
	
	
	
	
	450
	
	500
	
	

	19
	隊員
	
	
	
	
	
	450
	
	500
	
	

	20
	隊員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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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隊員
	
	
	
	
	
	450
	
	500
	
	

	22
	隊員
	
	
	
	
	
	450
	
	500
	
	

	23
	隊員
	
	
	
	
	
	450
	
	500
	
	

	24
	隊員
	
	
	
	
	
	450
	
	500
	
	

	25
	隊員
	
	
	
	
	
	450
	
	500
	
	

	小計
	
	
	
	

	合計
	
	
	


· 出生年月日請依據範例格式填寫
· 參賽選手同意所提個人資料僅作為大會辦理本活動使用。
· 未滿20歲者（85年次以後出生者）請將法定代理人姓名填在備註欄；外籍選手請將填上護照及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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